市委老干部局公开选聘外聘
法律顾问公告
    
根据《辽宁省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规定》《中共沈阳市委、沈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公告如下。
    一、选聘范围
    拟选聘外聘法律顾问1名，任期1-3年。
    二、选聘条件
    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。
    2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一般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    3.熟悉党政机关工作规则，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履行法律顾问职责，身体健康，原则上在任期届满时不超过63周岁。
    4.律师应当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，在所从事的法律领域具有专业特长，具有丰富的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经验和经历。
    5.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，严格遵纪守法，未受过刑事处罚、党纪政务处分，或者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，未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
6.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    三、工作职责
法律顾问根据工作安排，主要履行下列职责：
1.参与讨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；
2.起草、论证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草案；
3.起草重大合同、协议，起草、修改重要法律文书；
4.重大合作项目洽谈、论证、法律咨询；
5.处置重大突发案事件、化解重大群体性矛盾纠纷;
6.重大诉讼、行政复议、仲裁及处理其他重大疑难法律问题；
7.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；
8.培训授课、法治宣传等事务；
9.其他需法律顾问参与的事务。
    四、选聘程序
（一）报名
在局网站发布选派公告
1.报名时间：2026年7月1日至7月3日（上午
9:00-11:30；下午1:00-5:30）
2.报名地点：市委老干部局（沈阳市浑南区全运路109
号），联系电话：22829400。联系人：徐琳
3.报名方式：下载《外聘法律顾问报名表》并填写后，在规定时间内前往报名地点现场报名，报名结果以现场收到的报名材料为准。
4.应聘人员应在报名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《市委老干部局法律顾问报名表》（一式三份，双面打印，单独装订）；
（2）本人身份证、法律职业资格证（或律师执业资格证）、律师执业证以及专业技术职称复印件各一份（需同时带原件进行核实）；
（3）其他能证明个人工作能力、履职经历的材料（一份，与材料（2）合并装订）。
（二）资格审查
    由局办公室对应聘人员进行报名资格审查。
（三）综合评价
    由局办公室、局纪委、老干部服务中心各选派1处级领导组成选聘工作组，对资格审查合格的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评价，同时根据律所申报年度律师顾问费用的情况，报局务会研究确定初步选聘人选。
（四）征求意见及公示
初步选聘人选形成后，征求其事务所、所属律师协会意见。将考察合格人员名单在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人报局务会同意后，在网站发布聘用法律顾问人选公告（公示期5个工作日），公告期结束后,与外聘法律顾问签订服务合同。
五、其他事项
报名者须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对违反有关规定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选聘资格。

中共沈阳市委老干部局
2026年6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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